
工伤保险待遇结算告知书
各建筑企业：
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、《湖南省实施<工伤保险条例>办法》，为了维护工伤患者的合法权益，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等工伤保险待遇，需提供工伤患者的个人存折（银行卡）复印件，工伤医疗费由单位垫付的，需提供单位账号、开户行，30天内到我处办理相关手续。在上述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办理，视为对结算告知书没有异议。

株洲市工伤保险处

株洲市工伤保险处：

现将我单位工伤患者的个人存折（银行卡）复印件或单位银行账号、户名、开户行支行名称提供如下：

单位盖章

年  月  日


